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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鄭潘文實        死亡日期：087 年 08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１７鄰安樂路１１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德興段 0607-0000 地號，面積：17.1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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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芳極        死亡日期：087 年 11 月 1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東林路７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南山段 0481-0000 地號，面積：126.7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3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宇        死亡日期：089 年 12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１０鄰莊敬路２３巷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枋寮鄉沿海段 0977-0000 地號，面積：302.4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寮鄉沿海段 0995-0000 地號，面積：20.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枋寮鄉沿海段 0996-0000 地號，面積：396.3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枋寮鄉沿海段 0997-0000 地號，面積：47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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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金重        死亡日期：090 年 04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６鄰保生路１０６巷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金榮段 0862-0000 地號，面積：218.3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2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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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誌盛        死亡日期：090 年 07 月 23 日   

住址： 台南縣六甲鄉甲東村１１鄰曾文路１６１號（△通報住址：台南縣六甲鄉甲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南山段 0509-0000 地號，面積：42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6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來生        死亡日期：090 年 08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１５鄰南山路６３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南山段 0410-0000 地號，面積：128.0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南山段 00226-000 建號，門牌：南山路６３２號  

 面積：131.0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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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清心        死亡日期：090 年 10 月 30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１鄰東林路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南山段 0549-0000 地號，面積：135.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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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桃        死亡日期：091 年 04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１４鄰隆山路２４３巷１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

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寮鄉隆山段 0525-0000 地號，面積：15.0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寮鄉隆山段 0538-0000 地號，面積：264.9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3 枋寮鄉隆山段 0551-0000 地號，面積：17.6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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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許夏        死亡日期：091 年 07 月 21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１鄰丹路１巷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隆山段 0435-0000 地號，面積：73.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隆山段 00256-000 建號，門牌：隆山路２５９巷２弄８３號  

 面積：95.4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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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龍        死亡日期：059 年 01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路４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5 筆） 

1 枋山鄉新枋山段 0094-0000 地號，面積：659.8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2 枋山鄉新枋山段 0095-0000 地號，面積：6,352.9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3 枋山鄉新枋山段 0093-0000 地號，面積：45.9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4 枋山鄉新枋山段 0859-0000 地號，面積：1,992.9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5 枋山鄉新枋山段 0860-0000 地號，面積：1,873.7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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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龍        死亡日期：058 年 12 月 1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水底寮村４６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水底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太源段 0871-0000 地號，面積：692.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2 枋寮鄉新地段 1113-0000 地號，面積：65.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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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龍        死亡日期：091 年 10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安樂路１０９之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8 筆） 

1 枋寮鄉德興段 0323-0000 地號，面積：213.7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0 分之 1 

2 枋寮鄉德興段 0324-0000 地號，面積：40.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 分之 1 

3 枋寮鄉德興段 0066-0000 地號，面積：0.6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枋寮鄉德興段 0070-0000 地號，面積：7.3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5 枋寮鄉德興段 0203-0000 地號，面積：22.3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6 枋寮鄉德興段 0204-0000 地號，面積：0.38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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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7 枋寮鄉德興段 0212-0000 地號，面積：142.4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8 枋寮鄉德興段 0193-0000 地號，面積：34.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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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柯宮        死亡日期：092 年 03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２０鄰隆興路２３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3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1026-0000 地號，面積：46.9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3 

2 枋寮鄉保生段 1027-0000 地號，面積：179.4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3 

3 枋寮鄉保生段 1028-0000 地號，面積：167.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3 

4 枋寮鄉保生段 1029-0000 地號，面積：28.1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3 

5 枋寮鄉保生段 1030-0000 地號，面積：15.9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6 枋寮鄉保生段 1031-0000 地號，面積：453.06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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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7 枋寮鄉保生段 1033-0000 地號，面積：65.0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8 枋寮鄉保生段 1034-0000 地號，面積：98.8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9 枋寮鄉保生段 1035-0000 地號，面積：227.3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10 枋寮鄉隆安段 0246-0000 地號，面積：2,490.4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9 

11 枋寮鄉隆安段 0250-0000 地號，面積：127.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9 

12 枋寮鄉隆安段 0255-0000 地號，面積：454.5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9 

13 枋寮鄉隆山段 0715-0000 地號，面積：21.0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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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漏定        死亡日期：092 年 04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安樂路１１８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德興段 0520-0000 地號，面積：197.8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3 分之 6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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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李開        死亡日期：092 年 07 月 2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２鄰內寮路１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寮鄉內寮村段 0183-0000 地號，面積：13.3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 分之 1 

2 枋寮鄉內寮村段 0200-0000 地號，面積：61.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1 分之 1 

3 枋寮鄉內寮村段 0203-0000 地號，面積：35.7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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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水龍        死亡日期：092 年 10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南山路５９１巷１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寮鄉南山段 0691-0000 地號，面積：479.7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 分之 1 

2 枋寮鄉南山段 0692-0000 地號，面積：146.6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 分之 1 

3 枋寮鄉南山段 0690-0000 地號，面積：40.7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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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林貞        死亡日期：093 年 01 月 0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中華路３４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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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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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曾涂安妹        死亡日期：093 年 08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內埔鄉富田村里仁路１４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內埔鄉富田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10 地號，面積：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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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梁秋生        死亡日期：093 年 10 月 09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１３鄰東山路３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025-0038 地號，面積：6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0175-000 建號，門牌：東山路３９號  

 面積：30.8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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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翁安田        死亡日期：093 年 10 月 31 日   

住址： 高雄市前鎮區明禮里１７鄰草衙巷２４１之８２號（△通報住址：高雄市前鎮區明

禮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中山段 0136-0000 地號，面積：0.6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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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清水        死亡日期：094 年 01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４鄰隆安路２４巷２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6 筆） 

1 枋寮鄉北勢段 0971-0000 地號，面積：780.7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100 

2 枋寮鄉北勢段 1000-0000 地號，面積：376.8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100 

3 枋寮鄉高田段 1072-0000 地號，面積：157.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100 

4 枋寮鄉北勢段 0968-0000 地號，面積：2,108.6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100 

5 枋寮鄉北勢段 0988-0000 地號，面積：143.5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100 

6 枋寮鄉北勢段 1036-0000 地號，面積：13.8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100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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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楊秀花        死亡日期：094 年 02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４鄰隆安路３６巷３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6 筆） 

1 枋寮鄉北勢段 0971-0000 地號，面積：780.7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2 枋寮鄉北勢段 1000-0000 地號，面積：376.8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3 枋寮鄉北勢段 1036-0000 地號，面積：13.8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4 枋寮鄉北勢段 0968-0000 地號，面積：2,108.6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5 枋寮鄉北勢段 0988-0000 地號，面積：143.5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6 枋寮鄉高田段 1072-0000 地號，面積：157.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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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國珍        死亡日期：080 年 12 月 19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１鄰草埔路１巷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獅子鄉草埔段 0152-0000 地號，面積：1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草埔段 1207-0000 地號，面積：1,8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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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萬順        死亡日期：094 年 04 月 0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２鄰中華路３２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沿海段 1033-0000 地號，面積：62.8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2 

2 枋寮鄉沿海段 1037-0000 地號，面積：71.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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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義球        死亡日期：094 年 04 月 0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２６鄰青山路９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173-0092 地號，面積：4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0126-000 建號，門牌：青山路９３號  

 面積：20.5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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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安仁        死亡日期：094 年 04 月 29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６鄰保生路１０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0602-0000 地號，面積：1,489.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8,950 分之 23,193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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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林杏        死亡日期：094 年 09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保生路２０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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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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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曾廣森        死亡日期：094 年 09 月 29 日   

住址：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中華四路１９巷５號十一樓（△通報住址：高雄市苓雅區意誠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12 地號，面積：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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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曾繁玉        死亡日期：094 年 10 月 05 日   

住址：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光明路１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09 地號，面積：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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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木輝        死亡日期：094 年 12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２１鄰保生路２３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中寮段 0359-0000 地號，面積：64.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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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潘欽榮        死亡日期：095 年 01 月 28 日   

住址： 桃園縣大園鄉北港村工二路２７之１號（△通報住址：桃園縣大園鄉北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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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37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李美枝        死亡日期：095 年 05 月 2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２０鄰中華路２５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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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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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振國        死亡日期：095 年 08 月 0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１９鄰民生路２７巷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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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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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曾江        死亡日期：096 年 06 月 30 日   

住址： 臺北市萬華區萬壽里漢口街二段５４號（△通報住址：臺北市萬華區萬壽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12 地號，面積：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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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文璋        死亡日期：096 年 10 月 18 日   

住址： 台南市東區和平里仁和路９５號８樓之５（△通報住址：台南市東區和平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德興段 0265-0000 地號，面積：433.5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7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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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陳素雲        死亡日期：097 年 01 月 30 日   

住址：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民孝路６３號１４樓（△通報住址：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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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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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曾陳菊英        死亡日期：097 年 04 月 02 日   

住址： 屏東縣內埔鄉富田村里北路３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內埔鄉富田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00 地號，面積：98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981 分之 3 

2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06 地號，面積：4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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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鍾春梅        死亡日期：097 年 04 月 12 日   

住址： 臺北縣中和市秀水里大仁街１０巷３４之１號（△通報住址：臺北縣中和市秀水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10 地號，面積：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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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順吉        死亡日期：098 年 01 月 06 日   

住址： 高雄市左營區屏山里菜公路１３６巷１６弄９號（△通報住址：高雄市左營區屏山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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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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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鮑國雙        死亡日期：098 年 01 月 16 日   

住址： 桃園縣中壢市龍岡里龍門街１５４巷４弄１４號（△通報住址：桃園縣中壢市龍岡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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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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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曾林梅英        死亡日期：098 年 05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西豐路１９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09 地號，面積：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佳冬鄉上埔頭段 0096-0000 地號，面積：40.0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17 分之 1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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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曾勤秀        死亡日期：098 年 08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長治鄉德成村復興路４４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長治鄉德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09 地號，面積：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佳冬鄉上埔頭段 0096-0000 地號，面積：40.0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17 分之 1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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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興發        死亡日期：098 年 11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８鄰安平路３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7 筆） 

1 枋寮鄉德興段 0662-0000 地號，面積：54.8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 分之 1 

2 枋寮鄉德興段 0662-0001 地號，面積：26.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 分之 1 

3 枋寮鄉德興段 0663-0000 地號，面積：65.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 分之 1 

4 枋寮鄉保生段 0091-0000 地號，面積：59.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555 分之 200 

5 枋寮鄉保生段 0113-0000 地號，面積：9.6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85 分之 21 

6 枋寮鄉保生段 0114-0000 地號，面積：276.82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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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1,555 分之 200 

7 枋寮鄉德興段 0661-0000 地號，面積：10.0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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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梁稟        死亡日期：098 年 12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龍善路２巷２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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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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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崇良        死亡日期：099 年 12 月 19 日   

住址： 桃園縣龍潭鄉黃唐村成功路１１號（△通報住址：桃園縣龍潭鄉黃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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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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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增佳        死亡日期：101 年 04 月 23 日   

住址： 彰化縣社頭鄉廣興村建興街６０巷１５號（△通報住址：彰化縣社頭鄉廣興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0719-0000 地號，面積：69.9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2 枋寮鄉保生段 0720-0000 地號，面積：163.3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3 枋寮鄉保生段 0721-0000 地號，面積：32.1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4 枋寮鄉保生段 0723-0000 地號，面積：221.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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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潘玉龍        死亡日期：092 年 12 月 2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萬建村５鄰大同路２６之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萬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石光段 1184-0000 地號，面積：100.0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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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曾祥雲        死亡日期：099 年 12 月 19 日   

住址：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富農路１４６號十三樓（△通報住址：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09 地號，面積：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佳冬鄉上埔頭段 0096-0000 地號，面積：40.0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17 分之 1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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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義雄        死亡日期：100 年 04 月 14 日   

住址： 屏東縣屏東市橋北里民享路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屏東市橋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286-0009 地號，面積：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佳冬鄉上埔頭段 0096-0000 地號，面積：40.0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17 分之 1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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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張麵        死亡日期：100 年 08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１９鄰民權路３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1,923.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2 枋寮鄉新地段 0086-0000 地號，面積：2,167.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0 分之 9 

3 枋寮鄉新地段 0090-0000 地號，面積：770.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769 分之 233 

4 枋寮鄉新地段 0108-0000 地號，面積：12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枋寮鄉新地段 0131-0000 地號，面積：1,689.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6 枋寮鄉新地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10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7 枋寮鄉新地段 0133-0000 地號，面積：7,321.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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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枋寮鄉新地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950.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2,403 分之 869 

9 枋寮鄉新地段 0144-0000 地號，面積：3,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3,232 分之 630 

10 枋寮鄉太源段 1044-0000 地號，面積：5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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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平花        死亡日期：101 年 02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１３鄰保生路３０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1108-0000 地號，面積：78.2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保生段 00111-000 建號，門牌：保生路３０３號  

 面積：62.5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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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石安全        死亡日期：101 年 07 月 14 日   

住址： 高雄縣鳳山市北門里明昌街３３號（△通報住址：高雄縣鳳山市北門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高田段 1072-0000 地號，面積：157.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8,275 分之 500 

2 枋寮鄉北勢段 0968-0000 地號，面積：2,108.6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8,275 分之 500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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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陽輝        死亡日期：101 年 11 月 07 日   

住址：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里２２鄰新生北路２段６２巷２之１號（△通報住址：台北市中

山區中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枋寮鄉天時段 0647-0000 地號，面積：994.0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856 分之 56 

2 枋寮鄉天時段 0652-0000 地號，面積：402.1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856 分之 56 

3 枋寮鄉天時段 0653-0000 地號，面積：84.6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856 分之 56 

4 枋寮鄉天時段 0654-0000 地號，面積：442.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856 分之 56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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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連進        死亡日期：087 年 07 月 14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９鄰忠信巷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佳冬鄉石光段 1109-0000 地號，面積：100.6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88 分之 35 

2 佳冬鄉石光段 1120-0000 地號，面積：5.2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88 分之 35 

3 佳冬鄉石光段 1121-0000 地號，面積：8.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20 分之 35 

4 佳冬鄉石光段 1145-0000 地號，面積：91.0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20 分之 35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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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洪絹        死亡日期：087 年 10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１７鄰國中巷１２之１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

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佳冬鄉石光段 0308-0000 地號，面積：118.4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佳冬鄉石光段 0336-0000 地號，面積：101.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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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奇謙        死亡日期：088 年 08 月 14 日   

住址： 高雄市三民區鼎盛里２８鄰鼎中路７２７號７樓（△通報住址：高雄市三民區鼎盛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佳冬鄉昌東段 0036-0000 地號，面積：4,486.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4 分之 3 

2 佳冬鄉新埔段 1296-0000 地號，面積：5,775.0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4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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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有義        死亡日期：088 年 09 月 25 日   

住址： 高雄市小港區大苓里１７鄰民益路６４巷４８號（△通報住址：高雄市小港區大苓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佳冬鄉內館段 0149-0000 地號，面積：76.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75 分之 3 

2 佳冬鄉內館段 0153-0000 地號，面積：423.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69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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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鍾阿水        死亡日期：088 年 10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１３鄰溝渚路２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5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0355-0000 地號，面積：5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0355-0001 地號，面積：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佳冬鄉萬建段 0667-0000 地號，面積：3.5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4 佳冬鄉萬建段 0671-0000 地號，面積：384.7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佳冬鄉萬建段 0672-0000 地號，面積：7.1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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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倫香        死亡日期：089 年 09 月 21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１鄰西邊路１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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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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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葉桂妹        死亡日期：089 年 11 月 20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１鄰中山路１５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佳冬鄉石光段 0850-0000 地號，面積：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佳冬鄉石光段 0863-0000 地號，面積：167.0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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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木榮        死亡日期：090 年 06 月 20 日   

住址： 屏東縣林邊鄉中林村１鄰中林路１１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林邊鄉中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武丁段 0952-0000 地號，面積：272.4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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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華燾        死亡日期：090 年 10 月 16 日   

住址： 台北縣板橋市自強里中正路１巷１６弄３５號３樓（△通報住址：台北縣板橋市自

強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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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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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周邱阿三        死亡日期：090 年 10 月 30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４鄰塭田路２３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佳冬鄉塭仔段 0720-0000 地號，面積：69.2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2 

2 佳冬鄉塭仔段 0727-0000 地號，面積：236.0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80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翰苑        死亡日期：091 年 01 月 14 日   

住址： 台南縣永康市行里５鄰行路３９之８號（△通報住址：台南縣永康市行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8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570-0000 地號，面積：155.6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1 

2 佳冬鄉六根段 0571-0000 地號，面積：513.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1 

3 佳冬鄉六根段 0606-0000 地號，面積：516.8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0 分之 1 

4 佳冬鄉六根段 0607-0000 地號，面積：131.7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0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0607-0001 地號，面積：4.4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0 分之 1 

6 佳冬鄉六根段 0612-0000 地號，面積：18.64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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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160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0613-0000 地號，面積：14.7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0614-0000 地號，面積：161.3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82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逸誠        死亡日期：093 年 06 月 07 日   

住址： 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崗山南街４５９巷１２號（△通報住址：高雄市前鎮區瑞平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佳興段 0238-0000 地號，面積：467.5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2 佳冬鄉六根段 0874-0000 地號，面積：70.4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佳冬鄉六根段 0875-0000 地號，面積：80.6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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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主倫        死亡日期：091 年 01 月 18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大同村１１鄰武丁路６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大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新埔段 0250-0000 地號，面積：177.8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70 分之 297 

2 佳冬鄉新埔段 0254-0000 地號，面積：222.6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3 佳冬鄉新埔段 0264-0000 地號，面積：38.1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84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喜霖        死亡日期：091 年 02 月 17 日   

住址： 高雄市新興區成功里２鄰中正三路１００號（△通報住址：高雄市新興區成功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0287-0000 地號，面積：1,348.9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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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喜霖        死亡日期：093 年 07 月 19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１鄰東昌路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0368-0000 地號，面積：2,752.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38 分之 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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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寬順        死亡日期：092 年 02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４鄰東昌路１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0602-0000 地號，面積：94.3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 分之 1 

2 佳冬鄉昌北段 0605-0000 地號，面積：31.0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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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芳香        死亡日期：092 年 04 月 1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９鄰啟南路８３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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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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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葉青        死亡日期：092 年 04 月 24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１２鄰中正路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0287-0000 地號，面積：1,348.9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90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大        死亡日期：092 年 07 月 02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１３鄰南寮路１７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5 筆） 

1 佳冬鄉塭仔段 1261-0000 地號，面積：304.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2 

2 佳冬鄉塭仔段 1270-0000 地號，面積：255.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佳冬鄉塭仔段 1272-0000 地號，面積：227.9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佳冬鄉塭仔段 1253-0000 地號，面積：267.4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5 佳冬鄉塭仔段 1305-0000 地號，面積：120.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3 分之 8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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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麗華        死亡日期：093 年 05 月 22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３鄰南平路２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1894-0001 地號，面積：1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5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1894-0005 地號，面積：7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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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葉福琳        死亡日期：093 年 10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美華路１７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塭豐段 0097-0003 地號，面積：78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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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世英        死亡日期：093 年 12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縣屏東市永安里１２鄰合作路１０３巷２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屏東市永

安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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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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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劉有井        死亡日期：094 年 10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園村８鄰內館路２２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園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內館段 0138-0000 地號，面積：1,625.0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69 分之 3 

2 佳冬鄉內館段 0149-0000 地號，面積：76.2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75 分之 3 

3 佳冬鄉內館段 0153-0000 地號，面積：423.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69 分之 3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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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祖明        死亡日期：094 年 11 月 22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１４鄰溝渚路３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0940-0002 地號，面積：39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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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照光        死亡日期：095 年 06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西邊路１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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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林新長        死亡日期：095 年 09 月 09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南平２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1894-0007 地號，面積：10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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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玉柱        死亡日期：095 年 09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１２鄰塭田路２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塭仔段 1223-0000 地號，面積：139.8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90,590 分之 465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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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楊利珍        死亡日期：095 年 10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１１鄰東興路６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5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0653-0000 地號，面積：89.6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6 佳冬鄉六根段 0672-0000 地號，面積：116.76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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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112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0685-0000 地號，面積：39.2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0686-0000 地號，面積：3.1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2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3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4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5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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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漢昭        死亡日期：095 年 11 月 05 日   

住址：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里中愛街３號（△通報住址：高雄市三民區力行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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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陳平旨        死亡日期：095 年 12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１１鄰中巷１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5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0355-0000 地號，面積：5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0355-0001 地號，面積：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佳冬鄉萬建段 0667-0000 地號，面積：3.5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4 佳冬鄉萬建段 0671-0000 地號，面積：384.7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5 佳冬鄉萬建段 0672-0000 地號，面積：7.1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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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左秀娥        死亡日期：096 年 01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１１鄰忠孝路５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765-0000 地號，面積：23.1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0 分之 7 

2 佳冬鄉六根段 0766-0000 地號，面積：1.5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0 分之 7 

3 佳冬鄉六根段 0767-0000 地號，面積：751.4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0 分之 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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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童勝發        死亡日期：096 年 02 月 02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３鄰中山路７７號 （△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玉光段 1228-0000 地號，面積：64.5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8 分之 1 

2 佳冬鄉玉光段 1228-0003 地號，面積：41.9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佳冬鄉玉光段 1228-0009 地號，面積：5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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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宗正        死亡日期：096 年 02 月 13 日   

住址：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英義街１１１巷３之２號（△通報住址：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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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景昇        死亡日期：096 年 03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１１鄰西邊路１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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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鄭周藝        死亡日期：096 年 10 月 29 日   

住址：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９鄰２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塭仔段 0367-0000 地號，面積：127.4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84 分之 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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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利仁        死亡日期：096 年 11 月 28 日   

住址：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東門路１９１號（△通報住址：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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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阮明佳        死亡日期：096 年 11 月 30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２５鄰西安路４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玉光段 1228-0000 地號，面積：64.5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8 分之 1 

2 佳冬鄉玉光段 1228-0003 地號，面積：41.9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佳冬鄉玉光段 1228-0009 地號，面積：5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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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李香妹        死亡日期：097 年 02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１３鄰仁愛街８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玉光段 1228-0000 地號，面積：64.5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8 分之 1 

2 佳冬鄉玉光段 1228-0003 地號，面積：41.9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佳冬鄉玉光段 1228-0009 地號，面積：5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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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放衍        死亡日期：097 年 09 月 30 日   

住址： 台南市中西區開山里大同路一段７０巷９號四樓（△通報住址：台南市中西區開山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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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進安        死亡日期：097 年 10 月 31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燄溫村４鄰炯興路１０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燄溫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1894-0001 地號，面積：1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5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1894-0005 地號，面積：7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5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1894-0007 地號，面積：10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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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鄭綢        死亡日期：098 年 04 月 09 日   

住址： 台北市中山區永安里明水路３７３號（△通報住址：台北市中山區永安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1894-0001 地號，面積：1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5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1894-0005 地號，面積：7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5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1894-0007 地號，面積：10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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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世全        死亡日期：098 年 06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１０鄰新生路６３之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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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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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世文        死亡日期：098 年 08 月 20 日   

住址： 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１０鄰新生路６３之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第 118 頁共 326 頁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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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遠彰        死亡日期：098 年 08 月 2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１６鄰西邊路１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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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藍明仁        死亡日期：098 年 10 月 0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豐隆村３鄰西昌路１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豐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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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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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享如        死亡日期：098 年 11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屏東市溝美里自由路４０５巷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屏東市溝美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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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喜恩        死亡日期：099 年 03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文昌街３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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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平勝        死亡日期：099 年 05 月 08 日   

住址：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苓中路１７９號三樓（△通報住址：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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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增明        死亡日期：099 年 07 月 05 日   

住址：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大連路１３巷２弄５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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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金雄        死亡日期：096 年 01 月 30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南平４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536-0002 地號，面積：9,65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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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南枝        死亡日期：096 年 08 月 1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南平２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536-0002 地號，面積：9,65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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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洪李連花        死亡日期：096 年 12 月 2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港邊１２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015-0015 地號，面積：2,5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0 地號，面積：1,9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1 地號，面積：1,95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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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洪春柳        死亡日期：097 年 04 月 04 日   

住址： 屏東縣車城鄉海口村尖山１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車城鄉海口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015-0015 地號，面積：2,5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0 地號，面積：1,9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1 地號，面積：1,95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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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董國清        死亡日期：097 年 06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港邊１２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053-0001 地號，面積：2,59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5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053-0003 地號，面積：2,01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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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洪明得        死亡日期：098 年 10 月 02 日   

住址： 臺北縣三重市福民里集美街１４９號３樓（△通報住址：臺北縣三重市福民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015-0015 地號，面積：2,5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0 地號，面積：1,9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1 地號，面積：1,95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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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洪明勝        死亡日期：100 年 03 月 1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港邊１２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015-0015 地號，面積：2,5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0 地號，面積：1,9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1 地號，面積：1,95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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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美女        死亡日期：101 年 08 月 13 日   

住址： 高雄市小港區鳳宮里５鄰店北路７１號（△通報住址：高雄市小港區鳳宮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莿桐段 0515-0000 地號，面積：55.4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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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陳素珠        死亡日期：101 年 08 月 15 日   

住址： 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７鄰三進四巷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潮州鎮三共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新地段 0445-0000 地號，面積：2,385.6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644-0000 地號，面積：37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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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周范己化        死亡日期：087 年 07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春日鄉古華村７鄰７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春日鄉古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春日鄉春日段 0159-0000 地號，面積：1,2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2 春日鄉士文段一小段 0624-0000 地號，面積：7,1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春日鄉士文段一小段 0766-0000 地號，面積：38,1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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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呂錦香        死亡日期：090 年 01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２鄰春日路３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春日鄉春日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春日鄉春日段 0910-0000 地號，面積：5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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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紀賜福        死亡日期：100 年 12 月 19 日   

住址： 屏東縣春日鄉古華村古華路１巷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春日鄉古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春日鄉春日段二小段 0064-0000 地號，面積：16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春日鄉春日段二小段 00059-000 建號，門牌：古華路１巷１號  

 面積：105.3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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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郭三貴        死亡日期：087 年 01 月 29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５鄰丹路２巷２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獅子鄉草埔段 0372-0000 地號，面積：13,3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草埔段 0510-0000 地號，面積：1,4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獅子鄉草埔段 0515-0000 地號，面積：4,4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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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孔順良        死亡日期：087 年 02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４鄰草埔７巷２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獅子鄉草埔段 0526-0000 地號，面積：1,2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2 獅子鄉草埔段 1233-0000 地號，面積：64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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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孔秀美        死亡日期：090 年 02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市新生里１５鄰和生路二段２８號（△通報住址：屏東市新生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獅子鄉丹路段 1048-0000 地號，面積：14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巴士墨段 0239-0000 地號，面積：9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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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方文水        死亡日期：091 年 02 月 26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５鄰草埔七巷１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內文段 0179-0000 地號，面積：4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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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江蘭        死亡日期：099 年 02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２４鄰保安路１２８巷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

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保生段 00053-000 建號，門牌：保安路１２８巷５號  

 面積：63.2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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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蔡碧玉        死亡日期：092 年 07 月 30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１鄰草埔１巷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草埔段 0188-0000 地號，面積：3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草埔段 00015-000 建號，門牌：草埔一巷３號  

 面積：113.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第 144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包朱梅蘭        死亡日期：089 年 04 月 09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１５鄰青山路２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0063-000 建號，門牌：青山路２９號  

 面積：14.7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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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石清風        死亡日期：093 年 02 月 21 日   

住址： 高雄縣林園鄉中厝村三官路８６號（△通報住址：高雄縣林園鄉中厝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楓林段 0358-0000 地號，面積：2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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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伍賴魁妹        死亡日期：096 年 02 月 1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大庄村德聖路１０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大庄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海鷗段 00042-000 建號，門牌：大庄路１３之１號  

 面積：167.4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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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全錦香        死亡日期：099 年 06 月 14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丹路一巷４號之１（△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丹路段 0947-0000 地號，面積：44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丹路段 00012-000 建號，門牌：丹路一巷４之１號  

 面積：80.8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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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炳煌        死亡日期：093 年 12 月 02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７鄰安平路６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高田段 00003-000 建號，門牌：安平路６７號  

 面積：129.3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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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宋金樹        死亡日期：101 年 03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內文村內文二巷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內文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7 筆） 

1 獅子鄉內文段 0117-0000 地號，面積：2,9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獅子鄉內文段 0172-0000 地號，面積：2,7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獅子鄉內文段 0182-0000 地號，面積：3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4 獅子鄉內文段 0183-0000 地號，面積：7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5 獅子鄉內文段 0528-0000 地號，面積：2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6 獅子鄉內文段 0532-0000 地號，面積：3,010.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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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7 獅子鄉內文段 0540-0000 地號，面積：1,9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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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宋美英        死亡日期：101 年 03 月 1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隆安路２４巷１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6 筆） 

1 獅子鄉內文段 0117-0000 地號，面積：2,9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獅子鄉內文段 0172-0000 地號，面積：2,7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獅子鄉內文段 0182-0000 地號，面積：3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4 獅子鄉內文段 0183-0000 地號，面積：7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5 獅子鄉內文段 0528-0000 地號，面積：2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6 獅子鄉內文段 0540-0000 地號，面積：1,9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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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清長        死亡日期：098 年 05 月 2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４鄰玉泉路７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0356-000 建號，門牌：玉泉路７１號  

 面積：65.2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第 153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玉賢        死亡日期：092 年 01 月 05 日   

住址： 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１０鄰東興路５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新埤鄉打鐵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六根段 00148-000 建號，門牌：庄美路７之７號  

 面積：104.6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 分之 1 



第 154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全通        死亡日期：091 年 02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２鄰中山路１０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玉光段 00308-000 建號，門牌：中山路１０７號  

 面積：67.3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第 155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鄭棉        死亡日期：092 年 01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２３鄰中正路１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佳農段 00005-000 建號，門牌：中華路２８０巷７８號  

 面積：138.9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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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昌        死亡日期：094 年 12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賴家村９鄰大平路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賴家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賴家段 00026-000 建號，門牌：佳和路１之１４號  

 面積：177.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第 157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嘉慶        死亡日期：099 年 04 月 1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２鄰塭田路１２之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塭仔段 00126-000 建號，門牌：塭田路２５１巷７號  

 面積：146.3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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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莊乾忠        死亡日期：099 年 08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８鄰啟南路６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六根段 00037-000 建號，門牌：啟南路６２號  

 面積：183.6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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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紀曾巒妹        死亡日期：101 年 06 月 1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上隆路１之１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上埔頭段 00003-000 建號，門牌：上隆路１之１１號  

 面積：228.1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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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昆鋒        死亡日期：092 年 04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３鄰加祿路１０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山鄉加祿段 00034-000 建號，門牌：加祿１０１號  

 面積：19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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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葉連學        死亡日期：094 年 12 月 0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８鄰里龍路１１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山鄉楓港段 00305-000 建號，門牌：里龍１１５號  

 面積：59.6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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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謝媽傳        死亡日期：098 年 03 月 14 日   

住址： 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５鄰自強一路９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春日鄉歸崇段一小段 00035-000 建號，門牌：自強一路９９號  

 面積：154.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第 163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薛清盆        死亡日期：087 年 07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１０鄰草埔６巷１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草埔段 00038-000 建號，門牌：草埔六巷２４號  

 面積：124.6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第 164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新通        死亡日期：095 年 03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８鄰莿桐路１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山鄉莿桐段 00011-000 建號，門牌：莿桐路１３號  

 面積：145.0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第 165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鄭秀玉        死亡日期：089 年 02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南世村４鄰南世巷３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南世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南世段一小段 00028-000 建號，門牌：南世一巷３４號  

 面積：92.3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第 166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水來        死亡日期：096 年 02 月 05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南世村２鄰南世一巷２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南世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南世段一小段 00021-000 建號，門牌：南世一巷２９號  

 面積：5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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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傳義        死亡日期：099 年 09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和平村獅子３巷１１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和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獅子段 00009-000 建號，門牌：獅子三巷１１之１號  

 面積：71.3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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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蔡枝前        死亡日期：099 年 09 月 23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９鄰草埔６巷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草埔段 00006-000 建號，門牌：草埔六巷３之１號  

 面積：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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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明鎮        死亡日期：101 年 01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內文村４鄰內文二巷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內文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內文段 00008-000 建號，門牌：內文二巷９之１號  

 面積：43.6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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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玉清        死亡日期：063 年 09 月 27 日   

住址： 屏東市一心里復興路１１６號（△通報住址：屏東市一心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隆山北段 0058-0000 地號，面積：911.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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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許右        死亡日期：063 年 01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市一心里復興路１１６號（△通報住址：屏東市一心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隆山北段 0058-0000 地號，面積：911.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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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安智        死亡日期：084 年 07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１１鄰安樂村６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金榮段 0128-0000 地號，面積：448.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8 分之 62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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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木輝        死亡日期：094 年 12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保生路９７號 （△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隆山北段 0627-0000 地號，面積：1,775.4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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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木輝        死亡日期：094 年 12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保生路９７號 （△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隆山北段 0547-0000 地號，面積：2,759.6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175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木輝        死亡日期：094 年 12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保生路９７號 （△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1217-0000 地號，面積：310.8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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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木輝        死亡日期：094 年 12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保生路９７號 （△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1229-0000 地號，面積：51.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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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里        死亡日期：079 年 09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１５鄰中正路９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北勢段 0912-0000 地號，面積：62.8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600 分之 299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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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延得        死亡日期：068 年 07 月 2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２４鄰地利路１７９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地利

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沿海段 0798-0000 地號，面積：7.3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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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金生        死亡日期：080 年 04 月 19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２０鄰中正路１２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隆山段 0419-0000 地號，面積：92.6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寮鄉隆山段 0420-0000 地號，面積：9.8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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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朝得        死亡日期：051 年 10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中山路１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0423-0000 地號，面積：2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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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董熟仔        死亡日期：087 年 08 月 0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１６鄰德隆路１５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053-0001 地號，面積：2,59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5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053-0003 地號，面積：2,01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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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福順        死亡日期：095 年 12 月 2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８鄰莿桐路１９巷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山鄉莿桐段 0324-0000 地號，面積：212.3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2 枋山鄉莿桐段 0445-0000 地號，面積：348.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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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沈裕勝        死亡日期：093 年 04 月 19 日   

住址： 台南縣永康市龍潭里中山北路３８５巷１８之２號（△通報住址：台南縣永康市龍

潭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獅子鄉獅子段 0114-0000 地號，面積：4,2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2 獅子鄉獅子段 0306-0000 地號，面積：2,7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獅子鄉獅子段 0511-0000 地號，面積：2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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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丁元        死亡日期：089 年 12 月 08 日   

住址： （△通報住址：）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莿桐段 0130-0000 地號，面積：780.1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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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振輝        死亡日期：101 年 04 月 20 日   

住址：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里１１鄰鎮榮路４２號（△通報住址：高雄市前鎮區鎮榮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78-0000 地號，面積：20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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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柳碧桃        死亡日期：093 年 09 月 27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４鄰４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外獅段 0206-0000 地號，面積：1,3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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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洪世雄        死亡日期：100 年 07 月 31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１鄰中心路２之１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昌東段 0425-0000 地號，面積：22.7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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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洪重義        死亡日期：095 年 10 月 28 日   

住址： 台北市士林區社子里社正路４５巷４弄１號４樓（△通報住址：台北市士林區社子

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015-0015 地號，面積：2,5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0 地號，面積：1,9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1 地號，面積：1,95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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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洪廖鳳娘        死亡日期：094 年 07 月 1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港邊１２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015-0015 地號，面積：2,5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0 地號，面積：1,9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3 枋山鄉楓港段 0016-0001 地號，面積：1,95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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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孫月里        死亡日期：087 年 01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１１鄰成功路４巷２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莿桐段 0423-0000 地號，面積：21.1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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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秦寅祥        死亡日期：092 年 02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８鄰楓林２巷２６之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獅子鄉楓林段 0628-0000 地號，面積：80,8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00 分之 195 

2 獅子鄉楓林段 0833-0000 地號，面積：8,2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獅子鄉巴士墨段 0403-0000 地號，面積：25,2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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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葉盛        死亡日期：101 年 09 月 18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１２鄰中正路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0287-0000 地號，面積：1,348.9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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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人道        死亡日期：095 年 06 月 30 日   

住址： 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福德一路２０８號二樓（△通報住址：高雄市苓雅區正道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山鄉莿桐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7,140.3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000 分之 1,090 

2 枋山鄉莿桐段 0484-0000 地號，面積：301.4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000 分之 1,090 

3 枋山鄉莿桐段 0984-0000 地號，面積：816.2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8,000 分之 1,090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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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文賢        死亡日期：101 年 08 月 30 日   

住址： 台北縣中和市福美里１１鄰莊敬路３３巷３４弄２１之２號（△通報住址：台北縣

中和市福美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9 筆） 

1 佳冬鄉賴家段 0274-0000 地號，面積：235.9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2 佳冬鄉賴家段 0275-0000 地號，面積：89.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3 佳冬鄉賴家段 0276-0000 地號，面積：201.2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4 佳冬鄉賴家段 0277-0000 地號，面積：201.2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5 佳冬鄉賴家段 0278-0000 地號，面積：49.8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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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佳冬鄉賴家段 0279-0000 地號，面積：378.9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7 佳冬鄉賴家段 0280-0000 地號，面積：36.9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8 佳冬鄉賴家段 0281-0000 地號，面積：53.4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9 佳冬鄉賴家段 0282-0000 地號，面積：331.4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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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涂麗貞        死亡日期：099 年 09 月 21 日   

住址：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６鄰力行街７８巷６號（△通報住址：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佳冬鄉玉光段 0644-0000 地號，面積：454.8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4 分之 2 

2 佳冬鄉玉光段 0866-0000 地號，面積：46.5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4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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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童新榮        死亡日期：087 年 12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南世村３鄰南世１巷４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南世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南世段 0382-0000 地號，面積：2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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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老番        死亡日期：091 年 05 月 2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６６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669-0000 地號，面積：12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199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老番        死亡日期：091 年 05 月 2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１２鄰里龍路４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669-0001 地號，面積：17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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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老番        死亡日期：091 年 05 月 2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鄉善餘村１２里龍路４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鄉善餘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632-0000 地號，面積：87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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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宏章        死亡日期：101 年 01 月 1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文化一路４６９巷３１弄２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

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65-0000 地號，面積：48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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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英妧        死亡日期：101 年 08 月 15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４鄰中山路７３之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萬建段 0007-0001 地號，面積：113.4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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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朝克        死亡日期：100 年 09 月 1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１４鄰中山路７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石光段 0531-0000 地號，面積：1,718.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6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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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福香        死亡日期：100 年 11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２１鄰佳和路８９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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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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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戴乙妹        死亡日期：100 年 05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１０鄰新生路６３之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潮州鎮新榮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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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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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葉玉祥        死亡日期：093 年 03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９鄰里龍路９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493-0000 地號，面積：10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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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董吳盛        死亡日期：092 年 04 月 04 日   

住址： 高雄市新興區浩然里２鄰文化路２８號（△通報住址：高雄市新興區浩然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0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340-0000 地號，面積：6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341-0000 地號，面積：3,8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3 枋山鄉楓港段 0341-0001 地號，面積：1,27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4 枋山鄉楓港段 0342-0000 地號，面積：2,73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5 枋山鄉楓港段 0342-0001 地號，面積：1,25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6 枋山鄉楓港段 0522-0000 地號，面積：234.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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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7 枋山鄉楓港段 0556-0000 地號，面積：1,42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8 枋山鄉新枋山段 0219-0000 地號，面積：588.6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9 枋山鄉新枋山段 0544-0000 地號，面積：69.8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10 枋山鄉莿桐段 0001-0000 地號，面積：5,146.4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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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錢尊和        死亡日期：087 年 12 月 09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７鄰內獅巷７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6 筆） 

1 獅子鄉內獅段 0616-0001 地號，面積：3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內獅段 0714-0000 地號，面積：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獅子鄉內獅段 0753-0001 地號，面積：39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獅子鄉內獅段 0753-0002 地號，面積：27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5 獅子鄉內獅段 0770-0000 地號，面積：6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6 獅子鄉內獅段 0771-0000 地號，面積：1,7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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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添丁        死亡日期：101 年 06 月 12 日   

住址： 新北市土城區埤林里學府路一段１２６巷５６號四樓（△通報住址：新北市土城區

埤林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新路段 0553-0002 地號，面積：1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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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榮生        死亡日期：091 年 11 月 29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１鄰枋山路４７巷２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新枋山段 0528-0000 地號，面積：287.6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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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西園        死亡日期：090 年 12 月 3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１３鄰東山路４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0176-000 建號，門牌：東山路４０號  

 面積：30.8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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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葉天仁        死亡日期：089 年 10 月 03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３鄰保生路１６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隆山段 00099-000 建號，門牌：隆山路１３７巷２３號  

 面積：99.3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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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孫洪蕊        死亡日期：092 年 02 月 19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３１鄰中山路二段２７５巷６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

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建興段 00056-000 建號，門牌：中山路二段２７５巷５３號  

 面積：92.8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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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潘正秋        死亡日期：092 年 09 月 2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２４鄰青山路５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0089-000 建號，門牌：青山路５５號  

 面積：14.7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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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榮標        死亡日期：092 年 12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北勢寮村８９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北勢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1282-0000 地號，面積：12.2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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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榮標        死亡日期：092 年 12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中正路４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北勢段 1192-0000 地號，面積：1.7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72 分之 5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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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榮標        死亡日期：092 年 12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中正路３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北勢段 1207-0000 地號，面積：245.9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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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榮標        死亡日期：092 年 12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中正路４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北勢段 1254-0000 地號，面積：655.4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72 分之 5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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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榮標        死亡日期：092 年 12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鄉中正路４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北勢段 1195-0000 地號，面積：18.1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72 分之 5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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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榮標        死亡日期：092 年 12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金榮路９巷２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2 棟） 

1 枋寮鄉北勢段 00440-000 建號，門牌：金榮路９巷２６號  

 面積：148.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寮鄉北勢段 00441-000 建號，門牌：金榮路９巷２８號  

 面積：148.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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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鍾松輝        死亡日期：094 年 10 月 0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１０鄰隆山路１４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高田段 00024-000 建號，門牌：隆山路１４６號  

 面積：238.6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863 分之 1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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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石柱        死亡日期：095 年 09 月 2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２９鄰隆山路１６９巷１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

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隆山段 00125-000 建號，門牌：隆山路１６９巷１２號  

 面積：12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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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潘連花        死亡日期：098 年 05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太源村太源路６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太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太源段 00151-000 建號，門牌：太源路６８號  

 面積：50.8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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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蕭順義        死亡日期：101 年 10 月 1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３鄰玉泉路３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玉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大響營段 00362-000 建號，門牌：玉泉路３３號  

 面積：86.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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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桂枝        死亡日期：088 年 12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萬建村１５鄰西巷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萬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萬建段 00087-000 建號，門牌：大同路６２８號  

 面積：77.6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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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童郭善妹        死亡日期：090 年 07 月 18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３鄰中山路７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玉光段 00454-000 建號，門牌：中山路７７號  

 面積：27.3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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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童洪金花        死亡日期：094 年 04 月 09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５鄰獅子３巷２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獅子段 00006-000 建號，門牌：獅子三巷２０號  

 面積：1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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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林        死亡日期：102 年 11 月 2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２９鄰中山路二段２４９巷２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

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建興段 0282-0000 地號，面積：59.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建興段 00045-000 建號，門牌：中山路二段２４９巷２４號  

 面積：93.6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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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發財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1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中山路１６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德興段 0258-0000 地號，面積：1,482.7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20 分之 1 

2 枋寮鄉中山段 0882-0000 地號，面積：2,309.2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06,320 分之 4,11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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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安心        死亡日期：102 年 02 月 0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沿海路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德興段 1075-0000 地號，面積：66.6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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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木郎        死亡日期：102 年 03 月 02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１７鄰儲運路４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中山段 0616-0000 地號，面積：316.4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8,688 分之 1,26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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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吳章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2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隆山路１３７巷２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枋寮鄉隆山段 0810-0000 地號，面積：124.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枋寮鄉隆山段 1116-0000 地號，面積：77.8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枋寮鄉隆山段 1123-0000 地號，面積：43.6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4 分之 6 

4 枋寮鄉隆山段 1126-0000 地號，面積：137.2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4 分之 6 

  建物部分（共 2 棟） 

1 枋寮鄉隆山段 00015-000 建號，門牌：力行街６３８巷２號  

 面積：131.2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2 枋寮鄉隆山段 00063-000 建號，門牌：隆山路１３７巷２７號  

 面積：100.3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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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威正        死亡日期：102 年 11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中正路４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0597-0000 地號，面積：107.7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7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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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威正        死亡日期：102 年 11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中正路４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0598-0000 地號，面積：246.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7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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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威正        死亡日期：102 年 11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６鄰隆安路１５０巷２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

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中寮段 0787-0000 地號，面積：105.3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7 分之 4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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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福來        死亡日期：042 年 10 月 29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６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玉光段 0924-0000 地號，面積：373.7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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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福來        死亡日期：102 年 01 月 2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１７鄰保安路１６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中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0678-0000 地號，面積：194.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 分之 1 

2 枋寮鄉保生段 0682-0000 地號，面積：23.7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 分之 1 

3 枋寮鄉保生段 0683-0000 地號，面積：206.7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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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洪忠烈        死亡日期：102 年 06 月 1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１０鄰保生路３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5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1072-0000 地號，面積：8.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寮鄉保生段 1073-0000 地號，面積：13.8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枋寮鄉保生段 1074-0000 地號，面積：58.6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枋寮鄉保生段 1075-0000 地號，面積：10.1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5 枋寮鄉中寮段 0703-0000 地號，面積：139.6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保生段 00040-000 建號，門牌：保生路４６號  

 面積：98.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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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能通        死亡日期：102 年 04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１６鄰保生路２６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保生段 1182-0001 地號，面積：7.3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寮鄉保生段 1184-0000 地號，面積：62.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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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林花        死亡日期：102 年 03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７鄰中華路１７８巷１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人和

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5 筆） 

1 枋寮鄉地利段 0965-0000 地號，面積：18.8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7,080 分之 770 

2 枋寮鄉地利段 0966-0000 地號，面積：3.8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60 分之 770 

3 枋寮鄉地利段 0971-0000 地號，面積：101.0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360 分之 770 

4 枋寮鄉內寮村段 0374-0000 地號，面積：2,20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2 

5 枋寮鄉內寮村段 0397-0000 地號，面積：4,857.3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2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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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秋雄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人和路４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人和段 0507-0000 地號，面積：33.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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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秋雄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人和路４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人和段 0508-0000 地號，面積：140.8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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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秋雄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８鄰人和路４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0 筆）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人和段 00080-000 建號，門牌：中華路１７８巷５９號  

 面積：63.6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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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周劍華        死亡日期：102 年 01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１４鄰中華路３１巷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枋寮鄉中華段 0261-0000 地號，面積：69.8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寮鄉中華段 0262-0000 地號，面積：13.3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枋寮鄉中華段 0263-0000 地號，面積：31.1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枋寮鄉中華段 0264-0000 地號，面積：15.3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中華段 00048-000 建號，門牌：中華路３１巷９號  

 面積：104.8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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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鄭茂盛        死亡日期：102 年 10 月 22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東海路３６３巷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5 筆） 

1 枋寮鄉南山段 0179-0000 地號，面積：2,688.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寮鄉北玄段 1061-0000 地號，面積：7,248.5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枋寮鄉北玄段 1065-0000 地號，面積：2,197.0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枋寮鄉北玄段 1067-0000 地號，面積：2,981.4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5 枋寮鄉北玄段 1069-0000 地號，面積：1,864.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枋寮鄉南山段 00359-000 建號，門牌：東海路３６３巷１７號  

 面積：271.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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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何文雄        死亡日期：102 年 06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內寮一路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內寮村段 0241-0000 地號，面積：41.1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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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潘雪河        死亡日期：102 年 10 月 1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８鄰瓦路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枋寮鄉內寮村段 0871-0000 地號，面積：590.8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2 

2 枋寮鄉內寮村段 0881-0000 地號，面積：605.8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3 枋寮鄉內寮村段 1333-0000 地號，面積：611.1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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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潘傳賜        死亡日期：102 年 04 月 02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瓦二路１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內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內寮村段 0883-0000 地號，面積：852.0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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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李陳發英        死亡日期：102 年 04 月 19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新開村８鄰新開路５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新開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新開村段 0303-0000 地號，面積：550.6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寮鄉新開村段 0304-0000 地號，面積：266.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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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螢生        死亡日期：102 年 02 月 09 日   

住址： （△通報住址：）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隆山北段 0417-0000 地號，面積：596.1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590 分之 6,000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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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董泰山        死亡日期：102 年 07 月 04 日   

住址： 屏東縣春日鄉古華村２鄰古華路１巷２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春日鄉古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8 筆） 

1 春日鄉春日段 1272-0000 地號，面積：22,34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春日鄉古華段 0075-0000 地號，面積：13,7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春日鄉古華段 0132-0000 地號，面積：9,2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春日鄉古華段 0134-0000 地號，面積：2,4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5 春日鄉古華段 0216-0000 地號，面積：8,25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6 春日鄉古華段 0388-0000 地號，面積：22,980.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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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7 春日鄉古華段 0435-0000 地號，面積：2,9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8 春日鄉春日段二小段 0049-0000 地號，面積：11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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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盧文青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圓山路１１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春日鄉力里段 2043-0000 地號，面積：2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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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卓雲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10 日   

住址： 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２鄰圓山路２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春日鄉力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春日鄉力南段 0242-0000 地號，面積：1,1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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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許文發        死亡日期：102 年 06 月 18 日   

住址：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來義４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春日鄉歸崇段 0459-0000 地號，面積：55,0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5,010 分之 8,337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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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水金        死亡日期：102 年 07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春日鄉士文村士文路８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春日鄉士文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春日鄉士文段一小段 0024-0001 地號，面積：29,1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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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小從        死亡日期：102 年 07 月 05 日   

住址： 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６鄰自強一路５５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春日鄉歸崇段一小段 0204-0000 地號，面積：8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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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秋榮        死亡日期：102 年 03 月 15 日   

住址： 佳冬鄉石光見６０１號（△通報住址：佳冬鄉石光見）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萬建段 0862-0000 地號，面積：249.7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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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秋榮        死亡日期：122 年 03 月 15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萬建村大同路９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萬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0856-0000 地號，面積：50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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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秋榮        死亡日期：102 年 03 月 15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萬建村１８鄰大同路９３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萬建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佳農段 0741-0000 地號，面積：473.1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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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鄭富仔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05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園村光路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園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024-0000 地號，面積：7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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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世雄        死亡日期：102 年 01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２鄰西邊路１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2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558-0000 地號，面積：2,34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2 佳冬鄉佳和段 2559-0000 地號，面積：1,93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3 佳冬鄉佳和段 2561-0003 地號，面積：6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4 佳冬鄉佳興段 1050-0000 地號，面積：1,625.8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5 佳冬鄉佳興段 1053-0000 地號，面積：3,048.4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0,160 分之 11,800 

6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0 地號，面積：183.14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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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7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1 地號，面積：7.9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8 佳冬鄉六根段 1297-0002 地號，面積：1.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9 佳冬鄉六根段 1313-0000 地號，面積：16.4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0 佳冬鄉六根段 1338-0000 地號，面積：22.0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1 佳冬鄉六根段 1340-0000 地號，面積：117.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12 佳冬鄉六根段 1341-0000 地號，面積：42.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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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鍾勤水        死亡日期：102 年 04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溝渚路３１２巷２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267-0000 地號，面積：2,139.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0 分之 5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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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廖雲秀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1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１５鄰啟南路１３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513-0000 地號，面積：1,010.6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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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傅貴雄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02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１鄰佳和路５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0679-0000 地號，面積：161.7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2 佳冬鄉六根段 0679-0001 地號，面積：2.8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3 佳冬鄉六根段 0680-0000 地號，面積：4.8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4 佳冬鄉六根段 0681-0000 地號，面積：17.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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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曾林緞妹        死亡日期：102 年 01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９鄰冬根路１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六根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六根段 1091-0000 地號，面積：350.2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2 佳冬鄉六根段 1184-0000 地號，面積：36.4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3 佳冬鄉六根段 1185-0000 地號，面積：525.5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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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鍾伯春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28 日   

住址： 台北縣新莊市恆安里２鄰中港路８３號（△通報住址：台北縣新莊市恆安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佳農段 0358-0000 地號，面積：7.4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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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德禮        死亡日期：102 年 09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３鄰東昌路１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0537-0000 地號，面積：42.3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7 分之 1 

2 佳冬鄉昌北段 0539-0000 地號，面積：311.0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3 佳冬鄉昌北段 0543-0000 地號，面積：41.5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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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張學文        死亡日期：102 年 03 月 18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５鄰東昌路２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2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0554-0000 地號，面積：388.0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2 佳冬鄉昌北段 0568-0000 地號，面積：47.5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3 佳冬鄉昌北段 0569-0000 地號，面積：42.4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4 佳冬鄉昌北段 0577-0000 地號，面積：62.5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5 佳冬鄉昌北段 0578-0000 地號，面積：20.5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6 佳冬鄉昌北段 0596-0000 地號，面積：418.2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6 分之 1 

7 佳冬鄉昌北段 0598-0000 地號，面積：22.1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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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佳冬鄉昌北段 0599-0000 地號，面積：20.1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9 佳冬鄉昌北段 0601-0000 地號，面積：57.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10 佳冬鄉昌北段 0603-0000 地號，面積：9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11 佳冬鄉昌北段 0604-0000 地號，面積：32.4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12 佳冬鄉昌北段 0609-0000 地號，面積：192.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8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佳冬鄉昌北段 00099-000 建號，門牌：東昌路２０號  

 面積：101.5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公同共有)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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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朝火        死亡日期：102 年 10 月 2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１鄰中山路１３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玉光段 0818-0000 地號，面積：31.6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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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邱朝火        死亡日期：102 年 10 月 23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１鄰中山路１３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玉光段 1016-0005 地號，面積：105.6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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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鍾串達        死亡日期：102 年 03 月 2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７鄰東角路２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石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佳冬鄉玉光段 0919-0000 地號，面積：1,598.5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8 分之 12 

2 佳冬鄉玉光段 1397-0000 地號，面積：223.7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8 分之 12 

3 佳冬鄉玉光段 1401-0000 地號，面積：275.1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28 分之 12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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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董文明        死亡日期：102 年 01 月 26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２４鄰中正路８之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玉光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石光段 1141-0000 地號，面積：191.0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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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董文明        死亡日期：019 年 05 月 06 日   

住址： 潮州郡枋山庄楓港４１８番地（△通報住址：潮州郡枋山庄）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山鄉楓港段 0053-0001 地號，面積：2,59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2 枋山鄉楓港段 0053-0003 地號，面積：2,014.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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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許黃妹        死亡日期：102 年 05 月 07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塭田路２４９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塭仔段 0722-0000 地號，面積：1,530.3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8 分之 5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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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郭清吉        死亡日期：102 年 11 月 16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內文村５鄰內文二巷２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內文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6 筆） 

1 獅子鄉草埔段 0428-0000 地號，面積：11,5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內文段 0018-0000 地號，面積：20,4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獅子鄉內文段 0319-0000 地號，面積：2,8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獅子鄉內文段 0480-0000 地號，面積：5,0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5 獅子鄉內文段 0512-0001 地號，面積：3,2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6 獅子鄉內文段 0760-0000 地號，面積：43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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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金葉        死亡日期：102 年 07 月 09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２鄰內獅巷１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內獅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5 筆） 

1 獅子鄉外獅段 0195-0000 地號，面積：82,1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2 獅子鄉外獅段 0195-0001 地號，面積：16,67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3 獅子鄉外獅段 0248-0000 地號，面積：14,74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獅子鄉外獅段 0250-0000 地號，面積：37,2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5 獅子鄉內獅段 0886-0000 地號，面積：1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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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趙鎂英        死亡日期：102 年 01 月 14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３鄰楓林１巷３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獅子鄉楓林段 0287-0000 地號，面積：2,7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楓林段 0371-0000 地號，面積：3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獅子鄉楓林段 0695-0000 地號，面積：3,33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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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司平和        死亡日期：102 年 09 月 26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１鄰丹路一巷１５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獅子鄉丹路段 0911-0000 地號，面積：16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巴士墨段 0061-0005 地號，面積：33,66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獅子鄉巴士墨段 0401-0000 地號，面積：11,8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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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羅明蓮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20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楓林４巷６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獅子鄉楓林段 0795-0000 地號，面積：4,0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新路段 0406-0000 地號，面積：53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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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尤高春菊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20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竹坑村３鄰竹坑巷２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竹坑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竹坑段 0390-0000 地號，面積：1,2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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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俞政義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21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４鄰丹路２巷３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丹路段 0415-0000 地號，面積：9,1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丹路段 00032-000 建號，門牌：丹路二巷３之１號  

 面積：101.1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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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洪中知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丹路一巷４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8 筆） 

1 獅子鄉丹路段 0453-0000 地號，面積：55,25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2 獅子鄉丹路段 0453-0001 地號，面積：19,21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3 獅子鄉丹路段 0588-0000 地號，面積：1,1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4 獅子鄉丹路段 0617-0000 地號，面積：26,0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5 獅子鄉丹路段 0620-0001 地號，面積：88,28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6 獅子鄉丹路段 0765-0000 地號，面積：4,824.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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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7 獅子鄉丹路段 0765-0001 地號，面積：6.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8 獅子鄉丹路段 0766-0000 地號，面積：18,07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9 獅子鄉丹路段 0788-0000 地號，面積：5,927.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10 獅子鄉丹路段 0788-0002 地號，面積：25.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11 獅子鄉丹路段 0794-0000 地號，面積：1,0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12 獅子鄉丹路段 0795-0000 地號，面積：1,42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13 獅子鄉丹路段 0795-0001 地號，面積：1,261.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14 獅子鄉丹路段 0830-0000 地號，面積：5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15 獅子鄉丹路段 0830-0001 地號，面積：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16 獅子鄉丹路段 0917-0000 地號，面積：23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17 獅子鄉巴士墨段 0181-0000 地號，面積：1,43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18 獅子鄉巴士墨段 0183-0000 地號，面積：20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丹路段 00009-000 建號，門牌：丹路一巷１９之２號  

 面積：80.8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5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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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裴歐雪玉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８鄰巴士巷４０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獅子鄉丹路段 1076-0000 地號，面積：29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2 獅子鄉巴士墨段 0356-0000 地號，面積：1,1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1 棟） 

1 獅子鄉丹路段 00105-000 建號，門牌：巴士巷４０之１號  

 面積：80.3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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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賴美惠        死亡日期：102 年 10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巴士巷２６號之１（△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丹路段 1206-0000 地號，面積：3,64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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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永福        死亡日期：102 年 04 月 27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獅子三巷１９號之３（△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獅子段 0141-0000 地號，面積：7,6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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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茂隆        死亡日期：102 年 09 月 26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５鄰獅子三巷１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獅子鄉獅子段 0162-0000 地號，面積：93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獅子段 0164-0000 地號，面積：11,6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獅子鄉獅子段 0360-0002 地號，面積：4,968.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獅子鄉獅子段 0391-0000 地號，面積：3,2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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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薛素年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和平村４鄰獅子路３巷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和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獅子段 0392-0000 地號，面積：1,6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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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薛素年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和平村４鄰獅子路３巷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和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獅子段 0394-0000 地號，面積：5,76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296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薛素年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和平村４鄰獅子路３巷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和平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獅子段 0406-0000 地號，面積：1,88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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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薛素年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三巷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三）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獅子段 0386-0000 地號，面積：5,02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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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朱長生        死亡日期：102 年 01 月 17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６鄰楓林４巷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楓林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新路段 0372-0001 地號，面積：12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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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白清宗        死亡日期：102 年 04 月 12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７鄰巴士巷１７之２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巴士墨段 0049-0004 地號，面積：30,239.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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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潘桂雄        死亡日期：102 年 11 月 14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巴士巷１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巴士墨段 0369-0000 地號，面積：30,33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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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徐白金花        死亡日期：102 年 03 月 24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７鄰巴士巷２４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3 筆） 

1 獅子鄉新路段 0123-0000 地號，面積：11,183.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獅子鄉巴士墨段 0576-0000 地號，面積：2,05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2 分之 1 

3 獅子鄉巴士墨段 0579-0000 地號，面積：1,410.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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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童春山        死亡日期：102 年 07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獅子鄉南世村４鄰南世一巷１６之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獅子鄉南世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獅子鄉南世段一小段 0091-0000 地號，面積：565.4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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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黃正義        死亡日期：102 年 03 月 26 日   

住址： 屏東縣東港船頭里水源一街３２巷２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東港船頭里）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新枋山段 0463-0000 地號，面積：18.9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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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楊新枝        死亡日期：102 年 08 月 2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２鄰加祿路７０號  （△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5 筆） 

1 枋山鄉加祿段 0480-0000 地號，面積：3,495.1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2 枋山鄉加祿段 0481-0000 地號，面積：357.7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3 枋山鄉加祿段 1180-0000 地號，面積：17.1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4 枋山鄉加祿段 1187-0000 地號，面積：22.6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5 枋山鄉加祿段 1188-0000 地號，面積：65.3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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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環        死亡日期：102 年 12 月 08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３０鄰中正大路７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保生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加祿段 1210-0000 地號，面積：197.7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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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潘林聰雲        死亡日期：102 年 02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６鄰會社５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新加祿堂段 0246-0000 地號，面積：187.0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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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林景祥        死亡日期：102 年 09 月 05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９鄰嘉和路６０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枋山鄉平埔厝段 0174-0000 地號，面積：24.4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 分之 1 

2 枋山鄉平埔厝段 0209-0000 地號，面積：162.6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3 枋山鄉平埔厝段 0211-0000 地號，面積：79.7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4 枋山鄉平埔厝段 0261-0000 地號，面積：26.9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6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第 308 頁共 326 頁 

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文政        死亡日期：102 年 03 月 2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７鄰莿桐路３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山鄉莿桐段 0384-0000 地號，面積：203.7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4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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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登財        死亡日期：094 年 09 月 03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１８鄰安樂路９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4 筆） 

1 枋寮鄉高田段 1072-0000 地號，面積：157.92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2 枋寮鄉北勢段 0968-0000 地號，面積：2,108.65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3 枋寮鄉北勢段 0988-0000 地號，面積：143.5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4 枋寮鄉北勢段 1036-0000 地號，面積：13.8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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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王登財        死亡日期：094 年 09 月 03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隆安路２４巷１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隆山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北勢段 0971-0000 地號，面積：780.7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2 枋寮鄉北勢段 1000-0000 地號，面積：376.8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9,425 分之 500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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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何金連        死亡日期：070 年 02 月 2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新開村中庄路２５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新開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新開村段 0449-0000 地號，面積：26,170.7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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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余萬來        死亡日期：078 年 05 月 22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隆山路１２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隆山段 0745-0000 地號，面積：219.4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5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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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余謝不纏        死亡日期：082 年 05 月 15 日   

住址：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文化路３６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佳和段 2024-0000 地號，面積：72.00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417 分之 96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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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法        死亡日期：035 年 11 月 1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北勢寮村８５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北勢寮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8 筆） 

1 枋寮鄉北勢段 0964-0000 地號，面積：65.2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6 

2 枋寮鄉中寮段 0541-0000 地號，面積：19.8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6 

3 枋寮鄉中寮段 0542-0000 地號，面積：41.1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6 

4 枋寮鄉中寮段 0615-0000 地號，面積：260.18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6 

5 枋寮鄉中寮段 0633-0000 地號，面積：312.1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6 

6 枋寮鄉中寮段 0645-0000 地號，面積：36.89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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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6 

7 枋寮鄉中寮段 0648-0000 地號，面積：21.04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6 

8 枋寮鄉中寮段 0660-0000 地號，面積：259.5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44 分之 6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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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法        死亡日期：069 年 07 月 2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人和路６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三民段 0399-0000 地號，面積：235.7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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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吳法        死亡日期：069 年 07 月 21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人和路６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2 筆） 

1 枋寮鄉人和段 0704-0000 地號，面積：22.96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 分之 5 

2 枋寮鄉人和段 0715-0000 地號，面積：142.7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 分之 5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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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阿勝        死亡日期：049 年 03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西昌路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武丁段 0088-0000 地號，面積：1,383.6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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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阿勝        死亡日期：049 年 03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西昌路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武丁段 0084-0000 地號，面積：97.5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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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阿勝        死亡日期：049 年 03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西昌路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武丁段 0085-0000 地號，面積：34.51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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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阿勝        死亡日期：049 年 03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西昌路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1003-0000 地號，面積：188.23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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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阿勝        死亡日期：049 年 03 月 06 日   

住址： 佳冬鄉昌隆村西昌路１７號（△通報住址：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1004-0000 地號，面積：416.0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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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阿勝        死亡日期：049 年 03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1007-0000 地號，面積：1,544.8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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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戴阿勝        死亡日期：049 年 03 月 06 日   

住址：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西昌路１７號（△通報住址：屏東縣佳冬鄉昌隆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佳冬鄉昌北段 1012-0000 地號，面積：193.1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 1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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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呂順        死亡日期：100 年 11 月 24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地利路１８１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地利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沿海段 0906-0000 地號，面積：3.97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3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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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枋寮地政事務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屏枋地一字第 10530205000 號 

 

主旨：依據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請繼承人依限申辦下列遺產之繼承登記。 

公告事項： 

一、被繼承人姓名：陳春滿        死亡日期：102 年 01 月 17 日   

住址： 屏東縣枋寮鄉天時村公正路１０巷２８號（△通報住址：屏東縣枋寮鄉天時村） 

二、不動產標示詳如清冊。 

三、公告期間：自 105 年 04 月 01 日至 105 年 06 月 30 日 3 個月。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第

4 項規定：『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期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間末日。』計算，如該末日因遇天然災害，

政府機關停止上班，則以該休息日之次日為公告之末日。」 

四、繼承人除有下列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提

出外，逾公告期間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定

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

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關

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五、列冊管理 15 年期滿，仍無人申辦繼承登記者，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移請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不動產公告清冊： 

  土地部分（共 1 筆） 

1 枋寮鄉地利段 0494-0000 地號，面積：150.49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0 分之 1 

  建物部分（共 0 棟） 

 


